


展。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，不断健全完善管理体制，突出常

态长效，加速推进物业管理纳入社区建设管理体系，规范物

业服务企业经营服务行为，逐步破解物业管理难点问题，为

广大业主创造一个安全、舒适的生活环境。 

一、关于资质审核和业务培训方面 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制定地方实施行政许

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﹝2017﹞7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取消

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﹝2017﹞46 号）相继取消

了物业服务企业的资质认定后，物业服务的准入已不需要审

核。我局积极组织物业从业人员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《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》以及消防、卫生、应急处置能

力培训，累计培训 1800余人次，物业管理不到位、不作为、

乱作为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的遏制。 

二、优化业主委员会人员配置  

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

业管理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街道负责指导成立业主大会

筹备组、业主委员会换届改选小组，加强对业主委员会的人

选推荐和审核把关，鼓励“两代表一委员”参选业主委员会

成员，提高业主委员会成员中党员比例。近年来，业主委员

会委员中党员人数的比例逐渐提高，业委会委员中有党员成

员的 68 个，占比 83.95%， 党员人数过半的有 21 个，占比

25.93，通过优化业主委员会人员中的党员人数比例配置，

提高业主委员会的党建引领建设水平。 

三、探索建立业主委员会考核机制  








